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 

農生中心實驗動物核心設施 實驗動物轉出申請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P 編號：B07-01 

一、農生中心轉讓動物之研究人員資料： 

申請 PI： 欲轉讓動物所屬 PI： 

填單人員： 聯絡電話： E-mail： 

IACUC Protocol No.： 

簡述轉出動物已進行之實驗內容(如未進行任何實驗，請註明“無” )：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/      /           申請 PI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二、轉讓動物資料： 

動物位置 數量 性別 品種 品系 IVC 編號/盒號 預定移出日 

□飼-1 □飼-2 □飼-3 □P2       

□飼-1 □飼-2 □飼-3 □P2       

□飼-1 □飼-2 □飼-3 □P2       

動物為：□一般動物；□免疫缺陷；□基因轉殖；□剔除；□崁入；□其他 

未來飼養場所： 

動物是否已接受處理? □無 □生物感染性物質 □輻射性物質□疾病誘發□其他處理：      

是否為自行繁殖?   □否，動物來源為：               □是，出生日期為：    

動物運送方式及預計花費之時間： 

需核心設施配合事項或需求：如代購或借用搬運盒、滅菌墊飼料、果凍 (Agar) 

 

飼-1:飼育室-1、飼-2:飼育室-2、飼-3:飼育室-3、P2:P2 實驗室 

 

三、接受動物之研究人員資料： 

接收動物單位： 

地址： 

 

接收動物 PI 姓名： E-mail： 

職稱： 電話： 傳真： 

接收單位動物設施負責人/聯絡人姓名： E-mail： 

電話： 傳真： 

虛線以下由農生中心實驗動物核心設施 

申請結果： 

 

 

核心設施負責人：            負責轉出飼育管理員：              接單人員/日期：  


